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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配售現有股份及 

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之實際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三日、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及二零一五

年七月二十七日有關配售本公司現有股份及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之公告（「該

等公告」），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 。除另

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具有該等公告所界定之相同涵義。 

 

除該等公告和年報所述資料外，董事會希望提供有關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實際

使用用途之更多信息。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77,000,000港元，本公司計劃將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

淨額用作撥付本集團之未來業務發展及一般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所得款項淨額已用於(i) 約 5,400,000 港元及

6,600,000 港元分別用於本集團之演唱會及手機遊戲應用程式業務; (ii) 約

50,000,000 港元用作償還銀行貸款; 及(iii) 餘額約 215,000,000 港元用作本集團一

般營運資金。 

 

除因節省財務成本而償還銀行貸款約 50,000,000 港元外，所得款項淨額已按於該

等公告中所述之特定用途應用。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國興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國興先生、唐慶枝先生、李燈旭先生及董

明博士；非執行董事為熊曉鴿先生及 Alan Cole-Ford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

為林家禮博士、郭燕軍先生及梁德昇先生。 


